
致各位县民
对象

补
贴

所有人群

亲子家庭

单亲低收入家庭

停工期间，未领到工资(停工补
贴)的人员

因收入减少，难以继续学业的人
员

家有高中生，且收入剧减的家庭

项目 内容 咨询处

特别定额补助金 一人一律补贴10万日元
总务省电话服务中心
0120-260020

面向亲子家庭的
临时特别给付金

向领取儿童津贴的家庭提供补贴
一名儿童补贴1万日元

各市町
内阁府电话服务中心
0120-271-381

单亲家庭
临时特别给付金

向领取儿童扶养津贴的家庭等补贴
5万日元（第二个小孩起，每个小孩补贴3万日
元）

各市町
厚劳省电话服务中心
0120-400-903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
停工支援金·补贴金

向在中小企业工作的员工补贴
工资的80%（每月补贴上限额为33万日元）

厚劳省电话服务中心
0120-221-276

国家的修学支援新制度 支付奖学金及减免学费等
各大学、短期大学、高专、
专门学校等

扩大高中生等奖学金补助
范围

将因新冠疫情导致收入剧减的家庭也纳入补助
范围内

各高中

贷
款

收入减少，难以维持生计的人员

→临时需要资金

→想要重建生活

失业人员、求职人员

住
房

因被解雇等，而没有居住场所的
人员

因收入减少，可能失去居住场所
的人员

紧急小额资金
贷款上限额为10万日元
(特殊情况 上限额为20万日元)

各市町的社会福祉协议会
※咨询电话服务中心
0120-46-1999

综合支援资金
一个人(的家庭)贷款上限额为每月15万日元
两人及以上(的家庭)贷款上限额为每月20万日元
(最多可贷款3个月)

离职者生活安定资金
融资制度

贷款上限额为50万日元
兵库县劳政福祉课
078-362-3362

提供兵库县县营住宅 原则上可入住1年（可延长）
兵库县住宅管理课
078-230-8470

提供兵库县住宅供给公社

租赁住宅

可入住6个月
前两个月免租金，
后四个月减免租金的20%
申请日期截止至9月30日

神户·阪神：公社住宅招租中心
078-232-9505
东·中播磨(含明舞北住宅)：
播磨·明舞管理事务所
078-912-4110

居住保障给付金
支付与房租等同金额的补助金（有上限额）
支付期间原则上为3个月以内

各市：自立支援咨询机构窗口
各町：企业组合劳协中心事业团
079-224-2188
香美町、新温泉町 0796-34-6333

详情请浏览兵库县官网



致企事业单位
对象

补
贴

单月营业收入同比减少50%以上

希望继续雇佣员工，但无法支付
工资等

营业收入减少※、无法支付店面
等租金

项目 内容 咨询处

持续化补助金
公司法人 最多补贴200万日元
个体户 最多补贴100万日元

持续化补助金事业
电话服务中心
0120-115-570

雇佣调整补助金

在企业发放给员工的停工补贴等中，
向中小企业 最多补贴 10/10
向大企业 最多补贴 3/4
上限额为1人1天15000日元

兵库劳动局Hello Work
补助金咨询台
078-221-5440

房租支援补助金

公司法人 最多补贴600万日元(6个月的补
贴金额)
个体户 最多补贴300万日元(6个月的补
贴金额)

房租支援补助金
电话服务中心
0120-653-930

贷
款
资金周转困难

补
助

参照防疫指南，严格落实防控措
施时，需要资金

难以继续维持农林渔业

因小学临时停课等，员工需照顾
孩子而停工

因小学临时停课等，自己需照顾
孩子而停工

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策贷款
②经营活性化资金
③用于借新还旧等的贷款

④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危机
贷款
⑤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资金

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保证金支
援贷款

①营业收入减少时的周转资金
②快速审查
③减轻未偿贷款负担
④①的另一种贷款项目

⑤3年免息，免除贷款保证金
⑥免除贷款保证金

兵库县地域金融室
078-362-3321

支援企事业单位在复工复产时

采取防疫措施

补助各个行业的必要经费
·为确保员工的工作环境而采取的防接触、
防飞沫措施
·店铺等的防疫措施（空气净化器、体温检
测仪、防疫隔板等）等

中小企业法人、个体户

兵库县中小企业事业再开支援金事
务局 078-361-1500
商业街
兵库县经营商业课 078-361-3326
酒店、旅馆
兵库县观光推进课
078-362-3340

面向农林渔业者的

维持经营补助金

开拓销售渠道、为维持经营而采取的各项措
施(如确立生产方式、改变销售方式等)
最多补贴150万日元

农林水产省经营政策课
03-6744-0576

应对小学停课等的助成金 向给员工休特殊假期的企事业单位进行补助
（单日上限额为8330日元，4月1日起调至
15000日元） 厚劳省电话服务中心

0120-60-3999应对小学停课等的支援金 向停业的个体户、自由职业者进行补助
（单日补助固定金额4100日元，4月1日起调
至7500日元）

※单月营业收入同比减少50%以上、或连续3
个月的合计较去年同期合计减少30%以上

详情请浏览兵库县官网


